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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依法治国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信春鹰 

（2007年9月14日） 

     党的十五大确定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这一基本方略的核心，是通

过法定程序，汇聚民意，广集民智，以表达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规则来

治理国家。这是我们党的宗旨和原则的本质要求，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要求。十年来全国人大

及其常委会在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过程中，积极履行立法机关的职责，

以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为重点，以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为目标，共制定了188件法律，通过了82件法律解释和有

关法律问题的决定，探索出了一条立法工作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立法为民的新途径。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宪法是我国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法律根据，也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核心和基础。

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任务修改宪法，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



要方式。依法治国方略确立以来，我们进行了两次修宪，不仅把依法治

国基本方略转变为宪法规范，还根据这一宪法规范的要求，完善了我国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其他内容。例如，2004年宪法修正案把“推动物

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

内容写入宪法，更全面、更准确地表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国家更民

主，更文明，更富强，要使人民享有更充分的权利。这些宪法规范要求

国家的发展战略不仅要关注经济发展，而且要关注政治发展和人的全面

发展，要求国家制度建设和社会关系的调整要更加注重权力和权利的平

衡，权力和责任的平衡，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以制度的力量推行“三个

文明协调发展”和尊重与保障人权等先进的价值观，提高了我国社会主

义政治制度的政治权威和道德权威，对于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具有重要意

义。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解决改革、发展、稳定面临

的突出问题。我们正在经历的空前的社会变革给社会发展进步带来巨大

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有些矛盾和问题是旧体制长

期积累的结果，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必须依靠制度改革和创新。近年

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一批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关系不同

社会群体切身利益的重要法律，使多年的难题得以解决。例如，为了适

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确立企业有序退出的法律制度，制定

了破产法，建立了优胜劣汰的企业退出机制，同时根据我国的国情就优

先清偿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社保资金等重大问题作了特别规定，维

护了企业职工合法权益。制定了企业所得税法，实现了对内资企业、外

资企业税收法律适用统一；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税前扣除办法和标准

统一；税收优惠政策统一。为各类企业创造统一、规范、公平竞争的市

场环境，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不断完善社会领域立法，促进社会和谐。社会领域立法的宗旨是保

障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群体的权利和利益。和谐社会

的核心是利益关系的和谐，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追求效益最大化，因此

市场经济不能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近年来先后修改了义务教育法、妇女

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加大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

护。例如，修改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本国策，

从政治权利，文化教育权益、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等方面加强了对妇女

平等权利和特殊权益的保护。修改后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了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机制和义务教育权利平等的原则，明确国家作为保障义务的责



任人。针对劳动关系中的突出问题，今年制定的劳动合同法，通过完善

劳动合同制度，切实维护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障劳动者能够分享

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激发他们的创造活力，形成经济发展和劳

动者安居乐业的共赢局面。按照立法计划，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将审

议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法是社会领域的标志性立法，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一部良好的社会保险法是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定的稳定器和安全阀。 

     和谐不是没有矛盾和纠纷的社会，而是有一套完整的机制解决矛盾

和纠纷的社会。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的劳动争议调解仲

裁法，总结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实践经验，力图通过强化调解、完善仲

裁、加强司法救济的方式，使劳动争议在平和气氛中得到解决，保障劳

动者的合法权益。 

     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汇集民智，表达民意，使法律符合我国

社会的发展需求和客观规律。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

对一部法律，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期待和诉求，有时候甚至是截然

相反的期待和诉求。分析、研究、理解不同的期待和诉求，发现法律背

后的社会现实和利益纠葛，寻找最佳的社会平衡点，是立法机关的重要

职责。为了使法律能够客观和公正，每一部立法都要做大量的调查研

究，召开座谈会、研讨会，有的法律还要举行立法听证会等，以各种方

式倾听社会不同群体对相关法律案的意见和建议。向社会公布法律草案

征求意见，是近几年立法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方式。例如，2005年全国

人大常委会向社会全文公布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2006年和2007年又

相继向社会全文公布劳动合同法草案和就业促进法草案，广泛听取各方

面的意见。劳动合同法草案公布后一个月内共收到各方面意见近20万

件，其中65%来自基层劳动者。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入贯彻实施，越来越多的政治和社会问题需

要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也是一个国家制度成熟的标志。由于我国正处在

变革时期，立法必然会触动社会的一些深层矛盾和问题。在立法过程

中，不同的部门和社会群体对法律草案中涉及的重大问题有不同看法是

正常的。在认识分歧的情况下，通过深入调研、认真协商、充分论证的

方式，在各方面基本达成共识、条件成熟后再提请审议、表决，可以使

制定的法律更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情况，更能体现各方利益的平衡。 

     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立法机关的神圣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该

达到以下标准：第一，法的门类要齐全。第二，不同法律部门内部基本

的、主要的法律规范要齐备。第三，法律体系内部不同的法律门类之

间、不同法律规范（如民事的、刑事的、行政的等）之间、不同层次法



【返回】  

律规范（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条例、单行条例

等）之间，要做到逻辑严谨、结构合理、和谐统一。完成这样一个宏大

的系统工程，我们还面临着很多挑战。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反映、规范这种制

度和体制的法律体系和法律规范必然要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稳定性与变

动性、阶段性与前瞻性之间寻求平衡。这不仅需要高超的立法技术，而

且需要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律所要调整的具体问题的深刻理解。其

次，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要求完备的法律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

的问题都要用法律去解决，法律不是万能的。除法律规范外，调整社会

关系的手段还有市场机制、行业自律、习惯规则、道德规范以及管理和

技术等手段。需要用法律手段解决的应该是那些在社会生活中带普遍性

的、其他社会调整手段难以解决的问题。立法者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

点，努力做好法律规范和其他社会规范的衔接。第三，由于我国人口

多，底子薄，经济发展的成果在巨大的社会需求面前仍然表现为短缺。

立法机关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牢记国家的基本国情，尽量减少法律的

社会和经济成本，通过立法解放生产力而不是束缚生产力。在目前“部

门立法”的情况仍比较多，微观合理性和宏观非理性可能并存的情况

下，通过立法协调社会整体利益和部门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仍

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发展民主政治，保障公民权利，推

进社会事业，健全社会保障，规范社会组织，加强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立

法。这对立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

立法为民，坚持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按照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构建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宏伟目标的实现而努

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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